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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電力工會第 13 屆第 29 次常務理事會議紀錄 

一、時 間：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26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 時 

二、地 點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北部施工處會議室 

三、主 席：丁理事長作一          記   錄：林君怡 

四、出列席人員：  

(一)出席：丁作一、劉克鴻、林恭興、陸德勝、連國賓、黃文峯、

李媽讚、廖展平、黃連聰、王豐義、蕭光輝、葉禧肇。 

(二)列席：何朝石、高進強、蔡吉雄、彭繼宗、許棟雄、洪清福、

洪玉珍、董元麟、方有土、洪國城、林子斌、林山鎔。 

五、主席報告： 

(一)首先感謝第 72 分會及北部施工處鼎力相助，安排良好的會

議場地及接送，使本次會議能順利召開。 

(二)恭禧葉禧肇常務理事即將榮退，對於參與工會這段期間為工

會及會員的付出及貢獻，表達誠摯的謝意，祝福您退休後健

康平安愉快。 

(三)有關電業法修法過程，能源局於 10 月 17 日至本會召開電業

法說明會及由本人與兩位副秘書長參與兩場(10/20、21)行

政院召開之修法會議後，第一階段性任務經努力後，已暫時

告一段落，接下來程序為行政院將修正後版本送至立法院審

議；上星期五(10/21)行政院已將修法版本送進立法院，另

工會版本(廠網分離及綜合電業)也已請國民黨團立委分別

連署送出提案，如最終修法完成時，行政院與工會達成之三

點共識未列入法條中，則發動抗爭活動，堅持將三點共識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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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法條。 

(四)近期將把本屆歷年所爭取之勞資、福利…等約 30 幾項事件

整理後，於選舉前寄送至各分會、各代表，俾便公告會員瞭

解總會的努力。 

六、會務報告： 

(一)陸副理事長德勝： 

有關職工互助金乙事，因近期退休潮影響職工互助金費

用已不敷使用，一年前已開始由福利金提撥費用週轉，本

月份召開福利會議中再次提案討論，增加職工互助金費

用，以解決目前困境。為避免職工互助參加人數減少，從

開始實施調查參加人數後，每半年得召開一次檢討會，以

討論相關因應事項。 

(二)彭秘書長繼宗： 

1.本(13)屆已接近尾聲，在理事長補選上任後，本人謹守秘

書長(幕僚長)角色，不管對內或對外，皆盡力輔佐理事

長，近期個人觀察到在各 Line 群組裡，會員有不正面想

法回應時，幹部們總會適時給予正面說明及回應，對於副

理事長、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及各工會幹部的強大團隊，

個人表示敬意。 

2.與公司討論之「必要服務條款」，於召開第二次會議時並

不順利，但本會堅持人資處必需調整心態且於一個月內召

開第三次會議。 

(三)許副秘書長棟雄： 

感謝理事長的正確決策與方向，重要人際關係是此次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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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法修正主要關鍵，立法院長、政務委員及中央黨部多數立

委都很支持工會版本，此時工會應內外團結，才能成功推動

電業法修正法案通過。 

(四)洪副秘書長清福：  

這次電業法修法有三分之二同仁對於工會目前與行政院

協商之版本是可以接受的，大約還有三分之一是無法接

受的，不能接受之原因是希望能維持目前體制。原先個人認

為對於修法應先衝撞及不立即與對方協商才有效果，後期發

覺理事長所作決策是正確的，如工會未先與行政院協商，待

電業法修正案送至立法院通過後絕對將台電公司拆得四

分五裂。IPP 為圖利財團是非常明確的事，在參與修法會議

中得知環保團體及偉大的「利」委都希望 IPP 將來可成為直

供與代輸。如工會沒有堅持反對與阻止這是百分之百圖利財

團的行為，政府會知道嗎？目前要堅持維持綜合電業已是不

可能的事，所以尌該維持台電公司的完整性，這段期間工會

幹部真的是非常辛勞。 

(五)組訓處長： 

1.本會第 14 屆會員代表暨分會理事改選，擬定於 11 月 28

至 12 月 8日舉行，奉理事長諭，務使改選庶務順利、圓滿，

本處特召開籌備會。 

2.依籌備會決議此次改選除補充各分會圈選章外，鑑於往例

會員人員統計，因本會於電腦上僅能搜尋至 9月之會員，

故此次函文特請各分會核對請渠等於發現會員人數不符立

即告知總會並於三日內來文補正，俾避免爭議，期使選務

圓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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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選舉公告及相關公文業於 10 月 14 日發文。 

(六)研發處長： 

1.10/17 能源局李主秘至本會召開電業法說明會，會中李主

秘對本會所提出的建議，都採取配合之意，但經濟部與

行政院版條文之內容卻與當日討論內容相左，10/18 理事

長率兩位副秘書長參與由張政委主持之行政院電業法修

法會議，會議中能源局對於電業法一直保持不變態度，

尌是要把台電公司拆解，在丁理事長及兩位副秘書長的

爭取下，才保住了台電公司的完整性，本次修法分一階

段修法，兩階段實施，第一階段先推動再生能源開放再

生能源得躉售、代輸及直供，第二階段設里程碑 6 至 9

年逐步完成台電轉型，得轉型為控股母公司，其下設立

兩家子公司(發電及輸配售公司)，本法案現已送至立法

院預計11月中旬審議，本處也將持續關注後續發展情形。 

2.工會於102年10月24日與公司簽訂之團體協約至今已屆

滿三年，雖然現在雙方已經沒有契約關係，但依團體協

約法第廿一條條文「在尚未重新簽訂前，原團體協約關

於勞動條件之約定，仍繼續為該團體協約關係人之勞動

契約」，目前將依理事長指示把先前十五條有爭議之契

約，積極與公司協商談判並達成共識，尌雙方達成共識

之條文再送經濟部核定與公司討論協商，並於明(106)年

3 月會員代表大會追認。 

(七)福利處長： 

1.有關職工互助金擬調整乙案，目前福利金支付退修人員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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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累計一年福利金約挹注 3千多萬，如持續下去福利金

將無法達到收支平衡；本月福利會議提案，將退休部分回

歸由原互助金支付，以達收支平衡，爰提出 3項方案：(1)

調高費率 40%。(2)調降給付 40%。(3)開放員工自由參加。

經福利會決議從明(106)年 1 月 1日貣實施。 

2.福利會第 32 屆第 43 次會議討論，今年福利金尚盈餘約 2

千多萬，擬將盈餘以禮券方式發放每位員工 1000 元福利

金，並請福利會再行洽商大型賣場，以更多折扣方式辦理。 

(八)勞資處長： 

1.有關大型工程車兼任司機加給乙案，台電公司依立法院經

委會主決議向其他相關立委說明，目前均無反對意見，

台電公司在 10 月 12 日行文國營會，請國營會因業務之

推動准予同意，本處將密切關注。 

2.勞動基準法第 36 條勞工每 7日至少休息 1日，有關 7休

1因應會議五場專案會議皆已召開完畢，則勞資雙方共識

為逢星期日不安排工作，為保障會員權益工會也將依第

13屆第12次理事會議決議發文台電公司尌例假日之挪移

表達反對。其有關服務所輪班及巡修待遇，本處已請配

售電事業部頇於近期召開第二次專案會議討論。 

3.有關夜點費訴訟乙案，已於 10 月 14 日最後一次辯論庭，

法官定讞於 11 月 28 日作宣判，如沒有預期的結果，本

處將預作準備請理事長再提上訴。 

4.必要服務條款簽訂會議已在 10 月 19 日召開第二次會

議，國營會並無派員出席會議，工會要求台電公司召開

第三次會議時務必請國營會派員出席與會。會中工會表



第 6 頁，共 8 頁 

達於過年年假期間台電公司尌輪值人員值班需要正常運

作之人數應調整為 4千至 5千，將再與台電公司協商。 

5.有關高架作業津貼調高部份，人資處、供電處及輸變電工

程處訂於 11 月 3日儘速召開專案會議，針對輸工系統不

公平處討論及協商。 

6.召開各系統會議時均有反應第 47 期新進同仁支領領班加

給乙案，與人資處已有共識，將於近期召開專案會議討

論之。 

7.關於本(13)屆爭取的多項訴求，其中去年因事業部成立之

8項訴求，其訴求有部份已通過，待追蹤部份包含： 

(1)補休對假調整：待勞動部立法通過後實施。 

(2)勞退之舊制結清：行政院已指示各部會清查，本處將

繼續關注。 

(3)K 書中心目前已有 5 個區處已廢除，明(106)年 1 月 1

日貣其他區處將陸續辦理廢除，如分會有需要協助的

地方，總會將全力協助處理。 

(4)天災事件及突發事件之假日工作義務已發文辦理。 

以上訴求皆有得到正面的回應。 

(九)文宣處長： 

第 429 期電工通訊已於 10 月 19 日出刊，也依會議決議

將相關會議紀錄編排於刊物中，因版面有限將分期編排之。 

七、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： 

第一案 

案  由：本會 105 年 8 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。 



第 7 頁，共 8 頁 

上次會議決議：通過名單如下： 

第 1 分會─李賢南君、第 12 分會─劉興聰君 

第 18 分會─張家銘君、第 34 分會─黃俊卿君 

第 48 分會─簡德宜君、第 62 分會─朱紹鴻君。 

辦理情形：已照決議辦理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結案。 

第二案 

案 由：建請總會支持各分會自主舉行之抗議電業法修法相關

活動，以凝聚會員向心力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對於各分會自主、自發性之抗議活動，本會給

予尊重及理解。 

辦理情形：已照決議辦理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結案。 

八、討論提案： 

第一案 

案  由：本會 105 年 10 月份傷亡互助金請領名單。 

說  明：此次有 2 個分會 2 人提出申請，資料齊全，請

決議。 

決  議：通過名單如下： 

第 9 分會─蔡一浩君、第 17 分會─廖文安君。 

九、臨時動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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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：為因應電業自由化後之台電組織變革並保障會員權

益，擬改變團體協約之協商模式，是否可行？ 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團體協約法第廿一條條文，團體協約期間屆滿，新

團體協約尚未簽訂前，因團體協約關於勞動條件之約

定，仍繼續為該團體協約關係人間之勞動契約。 

二、 立院決議，台電如要民營化，頇先通過電業法修正案

且勞資雙方有簽訂團體協約的條件下，方可實施民營

化。 

三、 團體協約不簽訂，未來如要民營化必頇與工會協商簽

訂才能執行，為此，本會暫無與台電公司簽訂團協之

必要。 

決 議：保留，於下次會議再行研商相關條文。 

十、散    會 


